
 

放 樣 階 段 檢 附 項 目 
 備 查 項 目 可 否 免 查 驗 內 容 

1 混凝土抗壓強度計算書    需含混凝土強度以及鋼筋鋼骨強度規格。 

2 新建/拆除混合物列管 
   分照同時申報開工合計工程面積 500m2以上、合約金

額 500萬以上或拆除工程空污費一百元以上者需檢附
環保局列管公文。 

3 抽排水計畫書共 5份 
   檢附轄區承辦發文函或鑽探報告未達地下水位者由 

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切結說明。 

4 
鄰房調查報告或免鄰房調查報告說明書 

※施工諮詢函（鄰房>50年,僅申請建、雜照） 
   □放樣前檢附 【屬開工查核表 12項(註 1)鄰房>50年,僅

申請建、雜照者(無拆除)施工諮詢函得於放樣階段檢附】 

5 
符合本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
辦法第 7條第 1項者 

   □檢附本局建造管理科備查文件。 
□檢附審查機關或團體預審同意文件。(需於基礎勘
驗檢附第 1項規定文件) 

6 口腔黏膜篩檢同意書    採購金額 5000萬以上公共工程應檢附。 

7 建築基地入侵紅火蟻現場清查紀錄表    現場無紅火蟻者免附照片。 

8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書 
   經專任工程人員或自行承造者核算無餘土者免附。 
   一般餘土應檢附資料。 
   逕為交易應檢附資料。 

9 土地鑑界複丈成果圖（含界址照片）
及說明書 

   自 111年 12月 19日起應檢附說明書（經承造人及監
造人簽章）。 

基 礎 階 段 檢 附 項 目 

1 消防審查核可證明 

   非屬後述情況免附：供公眾；非公眾其室內停車空間 
在第 1層樓地板 500㎡以上；地下層或第 2層以上樓 
地板 200㎡以上者；屋頂停車場樓地板 300㎡以上者。 
(面積為樓地板面積) 

2 電力工程圖說台電審訖證明 
   總樓地板面積 2000m2以下、5樓以下、5戶以下或未

達 150kW者免附。 

3 
電信審查回執條及合格公文(達一定
規模者，詳備註 2) 

   1.農舍、倉庫及汽車庫等類似用途免附。 
2.公有建築物、6F以上集合住宅、總樓地板面積 1000 
m2以上(A公共集會/B商業/D休閒文教/G辦公服務類
等)且建照申請掛號日為 111年 1月 1日後者。 

4 污水處理設備    100戶以上、500人以上或公告區域內須檢附水利局核可函。 

5 
公共工程特定施工項目僱用技術士姓名、技

術士證書字號及該技術士簽名或蓋章 

   □基礎前檢附 

6 
符合本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
第 7條第 2項者 

   檢附審查機關或團體預審同意文件申報放樣勘驗者
於基礎勘驗時補送第 1項規定文件報施工科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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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報階段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各 勘 驗 階 段 應 檢 附 項 目 
 備 查 項 目 可 否 免 查 驗 內 容 
1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     
2 營造業登記資料    列印日期應距申報日期 10日內 
3 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

督察紀錄表 
   應填寫辦理情形。 

4 建築工程必需勘驗部分申報表    應填寫辦理情形。 
5 施工架組立符合規定切結書    現場已使用施工架應檢附，並需專任工程人員簽章。 

6 混凝土品質證明、抗壓試驗表及 
爐碴檢測報告書 

   應附檢驗人員證書及混凝土公司登記證明。 

7 鋼筋使用保證書及無輻射證明文件    需有監造人簽章，且另由起造人或承造人簽章。 

8 照片檢視內容 

   照片應拍攝告示牌(公共工程於告示牌補寫建照號

碼)、安全守則、防溢座、警示燈以及安全圍籬。 

   防塵網及斜籬設置狀況、鋼筋鋼骨完成現況（遠景） 
   申報基礎需顯示基地內全貌；申報二樓板以上進度

者，需顯示臨接道路側之立面全景。 


